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3〕2004号

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279593893Q
地址：珠海市拱北港二路2号
法定代表人：王标
我局于2023年3月27日、2023年4月13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扩建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
以上事实，有2023年3月27日、2023年4月13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3年3月27日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视频、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珠海市环境保护局审查批复意见、关于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纸箱、木松纸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珠香环建表〔2007〕360号）、关于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备案（珠香环建函〔2015〕22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生产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纸箱水松纸生产项目及铝箔复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珠香环验〔2016〕05号）、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员工食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珠香环验〔2016〕34号）、排污许可证（编号：91440400279593893Q001P）、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再环评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编号：2022440400770027）、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环保VOCs深度治理方案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编号：2022440400770021）、2014-2022年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原辅材料及产品产量、2021年至2023年2月购买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清单、2021年至至今投入资金购买主要生产设备清单、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型号台账、主要生产设备采购发票及合同书、关于接装纸激光打孔机发票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情况说明、关于内衬纸高速盘纸复卷机延期安装情况的说明、关于珠海市金叶工业有限公司相关环保问题的说明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应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而未经验收的产生污染物设备或工序立即停止使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5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刘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2155128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5月22日
